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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就业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工作任务清单（2021年）

序号 工作任务 任务目标 推进措施
责任科室

（单位）
备注

1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专项行动

（1）年内开发储备不少
于 1000个公益性岗位，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
（2）引进“双一流”等高
校毕业生 1000人以上，
实现高校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保持在 85%以上。
（3）全年实现困难人员
就业 3500人以上。

（1）2 月底前，制定 2021年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专项行动方案，指导各县（市、区）
持续推进“重点群体就业专项行动”，分类建立需求台账，动态管理，精准推荐就
业岗位。
（2）3 月底前，启动 2021年“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动，集中帮扶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3 月份起，每月 1—7 日，联合“齐鲁人才网”常态化
开展“孔孟之乡·文化济宁—名校人才直通车线上招聘周”活动。
（3）5 月底前，梳理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清单，开发储备不少于 1000个公益性
岗位，用于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成员动态清零。
（4）6月底前，联合工商联等部门，开展“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大力落实就业
扶持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吸纳各类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5）持续实施事业单位“优才计划”，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实现高校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保持在 85%以上。强化高层次人才引进，推行“行业专场”“项目专场”“企业专
场”“园区专场”精准招聘，引进“双一流”等高校毕业生 1000人以上。
（6）9月底前，开展重点群体帮扶就业、政策享受“回头看”活动，确保各项政策
应享尽享，发挥人社服务专员作用，为特殊重点群体制定精准化帮扶方案。
（7）12月底前，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年内，实现困难人员就业 3500人以上。

就业失业科
事业单位管理科
人才服务中心
市场配置中心
就业服务中心

2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

专项行动

（1）开展“返乡就业创
业”服务活动，年内扶
持1200名返乡入乡创业
者实现创业。
（2）年内开展 2期创业
师资培训班、1 期“雏鹰
计划”创业训练营和1期
“创赢未来”高峰论坛活
动。
（3）全年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3.6亿元，扶持创
业 9000人，创业担保贷
款直贷网点达到300家。

（1）3月底前，制定“返乡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工作方案，细化内容，建立专项
服务清单，支持各类群体返乡入乡创业，打造乡村振兴济宁乡创品牌。
（2）5月底前，规范创业担保贷款放款及贴息方式，加大对合作银行及县（市、
区）的指导力度，优化提升“电子地图”服务功能，通过市级创业担保贷款信息系
统推广银行直贷模式。
（3）5 月份，启动全市创业导师库建设，制定工作方案；11月底前举办创业师资
培训班，培养一批素质过硬的创业导师团队。
（4）9月底前，开展“雏鹰计划”创业训练营活动，聘请全国知名专家为初创企业
家进行授课，并到创业环境优、创业企业集聚、创业氛围浓厚的创新创业城市进
行观摩学习，助力企业快速健康成长。
（5）11月底前，举办 2021年第三届“创赢未来”高峰论坛，邀请全国知名创业指
导专家，与中小微企业家开展交流讨论，提升中小微企业家的创新视野和发展格
局。
（6）12月底前，总结工作成效及典型做法，做好推广宣传。年内，累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13.6亿元，扶持创业 9000人，全市创业担保贷款直贷网点达到 300家。

就业失业科
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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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任务目标 推进措施
责任科室

（单位）
备注

3
职业技能提升

专项行动

年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 万人以上，其中企业职
工 13450人、农村转移
劳动力 42000 人、登记
失业人员 4100人；全年
支出专账资金 1 亿元左
右。

（1）3 月底前，研究制定 2021年就业培训工作计划和推进措施，将培训任务分配
至各县（市、区），召开全市就业培训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培训工作。
（2）4月底前，与技工教育集团做好对接，了解培训资源、培训课程安排等，制
定工作方案，依托技工教育集团开展企业在职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工职业
技能水平。
（3）5月底前，与市直有关部门沟通，主动对接工会、妇联、团委、应急、退役
军人、残联等部门，建立需求清单，指导做好相关技能培训工作。
（4）6月底前，实施专项培训计划，对返乡就业创业需求人员、微山县退捕渔民
转岗就业、产能过剩失业人员等领域，开展就业观念、职业素养、融入城市等适
应性培训，确保其掌握实用技能、实现转岗上岸。
（5）9月底前，推进新职业、新业态技能培训质效提升，重点挖掘新领域技能培
训典型做法，做好推广宣传。
（6）12 月底前，总结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典型做法，做好有关案例的梳理推广。年
内，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8 万人以上，支出专账资金 1 亿元左右。

就业失业科
就业服务中心

4
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行动

（1）建立完善人社服务
专项人员名单 312人，
全年开展 4 次送政策、
送技能、送岗位、送资
金“四送”暖心服务活
动。
（2）建立第三方评估机
制，对公共就业服务开
展绩效评价和服务对象
满意度调查。
（3）完成“线上办、线
下办、全方位服务”一体
化就业服务平台试点工
作。

（1）3月底前，启动建设公共就业服务智慧大厅，及时与省厅对接，制定工作推
进方案。
（2）4 月底前，建立完善人社服务专项人员名单，明确专员职责，包保服务企业，
建立点对点服务机制，动态调整服务台账。每季度，对服务包保企业，开展送政
策、送技能、送岗位、送资金“四送”暖心服务活动，了解企业需求，建立服务台
账，实行“销号制”跟踪管理，确保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3）5月底前，持续开展“政策敲门”，建立政策导引平台，让企业享受“点单”服
务。
（4）6月底前，制定《济宁市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功能手册》，建立基本
服务、专业服务和延伸服务三类功能，指导基层深化、细化服务功能。
（5）9月底前，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聘请第三方对公共就业服务开展绩效评价
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并进行深入分析。
（6）12 月底前，根据省人社厅安排部署，选取部分县（市、区）先行先试，优化
整合资源，打造“线上办、线下办、全方位服务”的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提高就
业服务满意度。

就业失业科
人才服务中心
市场配置中心
就业服务中心


